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第一批）
	序号
	类别
	环境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对应的法律责任
	适用情形
	处理结果

	1
	建

设

项

目

管

理
	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备案，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初次违法，自检查之日起5日内完成备案且危害后果轻微的（初次违法，指两年内，含本次。下同）。
	不予行政处罚

	2
	水

污

染

防

治


	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做好应急准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一项：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的；此处删除了第（二）项（理由容易引起岐义且不便操作）
	初次违法，经责令改正后5日内启动整改，且整改期间未发生其他环境违法行为的。
	不予行政处罚

	3
	固

废

污

染

防

治


	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本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有前款第一项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或已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但不符合规定的：初次违法，在检查之日起5日内改正违法行为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不予行政处罚

	4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本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有前款第二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初次违法，经责令改正后5日内：

完成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信息申报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不予行政处罚

	5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帐并如实记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本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十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十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帐并如实记录的。有前款第十三项行为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初次违法，经责令改正后5日内：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帐并如实记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不予行政处罚

	6
	应

急

管

理


	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的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照分类分级管理的原则，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三）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的。
	初次违法，自检查之日起5日内改正违法行为，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不予行政处罚

	7
	
	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如实记录培训情况的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纳入单位工作计划，对从业人员定期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并建立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等信息。
	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四）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如实记录培训情况的。
	初次违法，自检查之日起5日内改正违法行为，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不予行政处罚

	8
	
	未按规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的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便于公众知晓和查询的方式公开本单位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以及落实整改要求情况等环境信息。
	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六）未按规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的。
	初次违法，自检查之日起5日内改正违法行为，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不予行政处罚

	9
	排

污

许

可

管

理


	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的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排污单位应当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
	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每次5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一）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二）未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或者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初次违法，自检查之日起5日内改正违法行为,且无超标准或者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

	10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的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七）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初次违法，自检查之日起5日内改正违法行为，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不予行政处罚

	备注
	一、本清单适用于已依法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或排污许可证的企事业单位、排污单位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环境违法行为。

二、视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情形：

环境违法行为未产生排放污染物；

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短，污染小且及时整改；

未造成重大环境影响或者社会影响。

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内发生的环境违法行为不适用本清单的相关规定。

四、“改正违法行为”应结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作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进行认定。

五、本清单中涉及的“五日”的规定均指工作日。
	


